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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台山市鑫华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公司”）注册成立于2005年5月23日，取得台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(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440781775079623Y)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五十万元，法定代表人是陈团春，经营范围为生产、销售：水性油墨、热转印胶水、离

型剂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，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、印刷油墨（凭有效的《安全生产许可

证》经营），营业期限为长期。

该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，取得江门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编号：粤江危化生字[2014]0056号，许可范围：生产能力：

年产1000吨，许可品种：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、油漆、辅助材料、涂料等制品【闭杯闪点≤60℃】（2828，塑料油墨）。有效期限：2020年6

月22日至2023年6月21日，现即将到期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局令〔2011〕41

号发布，〔2015〕79号修订，〔2017〕89号修订）第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该公司应办理延期换证手续；同时主要负责人由覃信东变更为陈焯荣，

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变更手续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台山市鑫华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条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
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591 号令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订）、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2011 年 8 月

5 日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1 号公布，根据 2017 年 1 月 10 日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89 号修正，2017 年 3 月 6 日起施行）等法律、法

规的要求，具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换证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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